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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商函〔2020〕237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珠海市招商引资扶持奖励政策专项资金评审管理工作的通知
横琴新区，各区（功能区）：
为贯彻落实《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珠府办函〔2018〕307号，以下简称《实体经济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珠府办函〔2018〕308号，以下简称《总部经济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市级招商引资扶持奖励政策，进一步提升奖励政策专项资金精细化管理水平，结合各区（功能区）、市直各部门提出的意见建议，现就进一步明确《实体经济办法》和《总部经济办法》扶持奖励评审管理工作有关内容通知如下：[image: image2.emf] 


一、企业产业类别界定

（一）《实体经济办法》中的先进实体经济项目指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海洋经济等9类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向的先进制造业项目，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类包括以软件开发、设计为主要经营业务的项目。

（二）《实体经济办法》和《总部企业办法》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类别参照《珠海市产业发展导向目录（2020年本）》进行认定。

二、评审数据来源

企业实缴注册资本以企业提供的验资报告为准，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以企业审计报告数据为准，企业纳税数据以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按企业纳税入库期数据统计。

三、不重复奖励原则

《实体经济办法》中新增实缴注册资本奖励、同比上年度增加主营收入奖励和《总部企业办法》中的经营贡献奖励，属于同类型奖励事项，按照不重复原则，同一企业只能选择其中一项申报奖励，如企业放弃选择机会，将按照奖励金额就高原则选定。

四、市区奖励资金分担比例

按照《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财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珠府〔2020〕10号）规定，市区奖励资金按照最新财税比例承担。
五、《实体经济办法》评审管理

（一）项目落户奖励、增资扩产--新增实缴注册资本奖励

1．企业在正式投产前申报增资扩产--新增注册资本奖励的，按照项目落户奖励标准给予支持。

2．企业实缴注册资本的内外资认定以企业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币种为准。工商登记币种为人民币的按内资申报奖励，实缴注册资本统一折算为人民币计算；工商登记币种为非人民币的按外资申报奖励，实缴注册资本统一折算为美元金额。折算汇率按实缴日汇率计算。

3．企业需承诺实缴注册资本在到位后2年内投入至实际建设或经营的项目并切实履行承诺，充分发挥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关项目因购买土地、基础设施建设或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无法在2年内完成投资的，投入期限可以延长至3年。

（二）增资扩产--同比上一年度增加主营收入奖励

1．扩产奖励是指企业在正常持续经营的情况下增加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同比上年度需在完整会计年度内正常持续生产。

2．为避免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加与财政贡献增量不同步问题，进一步明确规定“奖励金额不超过企业在奖励年度对我市的地方财政贡献量和增量”。

3．母子公司同时申报奖励时，防止母子公司间关联交易重复计算，按照“母子公司原则上不得就同一申请事项重复申报奖励”要求，其中1家公司独立申报奖励后，其他公司同时申报奖励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按剔除与母公司合并报表内公司关联交易额后计算。

（三）以商引商奖励--支持举办“以商引商”经贸活动

1．着重考虑企业经贸活动对招商引资工作的实际成效。

2．申报单位须为珠海市活动举办区、活动主办方或承办方。

3．已在市会展局等单位获得支持的活动不重复奖励。
六、《总部经济办法》评审管理
为突出总部企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加快我市总部企业引进和培育。申报企业需行使投资控股、运营决策、集中销售、财务结算等总部管理和服务职能，下属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不少于3家。母子公司之间只允许其中一家企业申报，不得重复。

七、其他事项说明

（一）延期申报、区级审核不通过和企业放弃申报资格的，市级不予受理。

（二）在开展申报审核工作期间，如国家和省级等相关政策有调整变动，或审计、巡察等部门对政策提出整改意见，市、区审核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细化审核标准。

特此通知。

附件：1．《实体经济办法》和《总部经济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汇总

2．关于印发《珠海市产业发展导向目录（2020年本）》的通知（珠发改产业〔2020〕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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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商务局　　　　　

2020年9月1日　　　　

（联系人：皮宝琳　　联系电话：2605680）

（联系人：黄俊翔　　联系电话：260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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